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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风云

古语云：国之宝，谷米与贤才。瑞

安检察院深知“人才是发展的根本动

力”，摸索出一套吸纳人才、培养人才、

用好人才的“素质强检”方略。

为了充分发现人才，瑞安检察院在

中层干部竞争上岗中，确定了“广、公、

能”的原则，“广”即参与面广，只要是助

理检察员，即可参加竞争；“公”即群众

公认，根据群众测评和推荐的量化结果

确定人选；“能”即能力优先，对成绩突

出，获得一定层级奖励的干警给予适当

加分。

这种人才选拔方式激活了每个瑞

检人的进取心，让一大批年轻有为的

业务骨干走上重要岗位，中层干部的

年龄结构、知识结构、人员配置得到极

大优化。涌现出全国侦查监督十佳检

察官张天煜、浙江省十佳优秀公诉人

林正览等一批业务专家。

与此同时，检察院为干警们营造了

浓厚的学习氛围。2006年，一位干警在

检察院论坛上发出“办案任务重，没有

司法考试复习时间”的感叹，院领导高

度重视，专门作出加强司法考试工作的

规定，给予充裕的复习时间和适当的激

励机制。三年来，该院共21名干警通过

司法考试，年均通过率达65％，高出我

省检察系统平均通过率30个百分点。

业务交流在检察院畅通无阻。每月

的检察官论坛是大家业务技能展示的

平台；每季度的执法质量评估让干警必

须认真对待每个案件；每年的抗辩对抗

赛、法律文书制作质量评比、检察理论

研究成果评比等活动，成了大家互相切

磋、一较高下的舞台。

正是这些严密的规范和优化的制

度练就了瑞安检察的精兵强将。

2006年，瑞安检察院率先导入

ISO9001国际标准质量管理体系，2008

年被高检院确定为第二批全国检察机

关规范化建设试点单位，并于2009年

4月通过高检院专家组的审核验收。

“体系立足当前工作实际，坚持适度超

前的理念来制定工作规范，充分发挥

规范的引领作用。”检察长黄清钰说。

2007年，该院在制订轻微刑事案

件快速办理具体办法时，不仅考虑检

察环节的快速办理，而是立足于全程

提速，主动与公安、法院协商，通过“建

议公安机关快速移送审查起诉函”和

“建议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函”实现了轻

微刑事案件的全程快速办理。经过两

年的实践，32%的刑事案件实现了快速

办理。

有了工作规范，但决不因循守旧，

黄清钰检察长说，只有坚持可持续改

进的理念才能让管理体系不断完善，

永葆活力。为此，检察院建立了内审制

度，自查自纠。

2006年，内审发现，同步录音录像

的时间是摄像机自行加入的，存在篡改

的可能性，遂督促整改。技术部门在讯

（询）问室挂上电子钟，连同审讯一并录

入画面，保证时间的客观真实。2009年

内审又发现录音录像资料刻录不及时、

封存不规范，检察院立即在办案工作区

配置了刻录机，实现同步刻录、当场校

对、及时封存。

尝到了规范管理的甜头，2009年，

瑞安检察院又自行研发办公自动化管

理系统，集公文管理、警车管理、考勤管

理、办案工作区管理、图书借阅、网上检

委会等功能于一身，大大提高了工作效

率和规范化水平。

密
码
一：

规
范
化
管
理
体
系
让
办
案
提
速
保
质

密
码
二：

﹃
素
质
强
检
﹄
练
就
精
兵
强
将

这是一个有 106 名干警的规模检察
院，检察人员平均年龄只有 37 岁，45 岁以
下检察员中本科以上文化程度的占 97%。
这是一个人均办案量位于全省基层院前
列的高效检察院，2006 年以来批准逮捕
9160 人，提起公诉 9911 人，立案查处职务
犯罪 109 人，其中 85%为大要案。

每一个案件的背后，都饱含着瑞检人
对法律的信仰，对公平正义的追求，和对
社会和谐稳定的守护，更离不开瑞检人孜
孜不倦的探索和创新。

近日，记者走进瑞安检察院朴素的大
楼，搜索从这里“走”出来的“瑞安经验”。

创新一：
侦查监督、驻所检察“联动监督”
———给刑事拘留加双“监督眼”

瑞安人夏某因涉嫌妨碍公务被刑拘，羁
押期间，他向驻所检察官提出了异议，检察院
立即启动了刑事拘留监督程序，纠正了这一
拘留不当的行为。夏某因此重获自由。

2007 年，瑞安市检察院与市公安局制
定了刑事拘留监督工作的实施方案，在全
国率先建立刑事拘留监督制度，对刑事拘
留是否超范围；有无违法延长刑事拘留期
限、刑事拘留超期限情形；刑事拘留案件
处理是否合法等情况进行监督。

根据这一规定，检察机关发现公安机
关适用刑事拘留违法时要提出纠正意见；
检察机关发现公安机关对刑事拘留未报
捕案件的处理确有错误时，按立案监督程

序办理；公安机关落实
整改后，将情况告知检
察机关。

该制度实施后，纠
正刑事拘留不当、撤销
拘留不当案件 15 起，释
放 13 人，重新立案 5人，
有力地维护了公民的合
法权益，保证了侦查活
动的依法进行。

创新二：
建立“未成年人犯罪社区帮教”基地
———给未成年嫌犯一个空间

刚满 17 周岁的湖南小伙谭某因抢劫
望风被抓获归案，原以为等待自己的是高
墙铁窗的生活，没想到却被瑞安检察院送
到了社区帮教基地。2006 年 6 月，为了给
未成年嫌犯一个改过自新的空间，瑞安检
察院与社区签订协议，建立未成年人社区
帮教基地，对不捕不诉的未成年嫌犯进行
社区帮教，这在我省还是第一次。

对于已满 16 周岁的少年，检察院和
社区将会解决就业问题，14 岁以上 16 岁
以下的孩子，则安排一些思想教育课程，
进行学习、培训等，用各种方式鼓励他们
遵纪守法，提高文化劳动技能。这一机制
使“教育、感化、挽救”的工作方针在检察
环节得到了全面落实。

创新三：
外来人员轻微刑事案件不捕机制
———对外来人员实行同城待遇

“外来人员轻微刑事犯罪，凡居有定
所及符合法律规定的取保候审条件的，一
律不予批捕。”2006 年下半年，瑞安检察院
推出外来人员轻微刑事案件不捕机制，在
全国率先提出对外来人员实行“同城司法
待遇”。

外来人员流动性大，工作、居住地点
不固定，刑事犯罪后如不予羁押，容易逃
跑脱管。过去，检察机关“够罪即捕”，容易
造成犯罪嫌疑人在看守所内“交叉感染”，
自暴自弃，达不到执法应有的社会效果。

实施“同城司法待遇”后，对不捕的外
来人员，瑞安检察院主动协助公安机关落
实各项监管措施，如落实工作单位或社
区、落实帮教措施、进行跟踪回访。同时，
监督公安机关继续侦查和移送审查起诉，
保证犯罪嫌疑人按要求接受讯问和审判，
促进诉讼程序的顺利进行。

建立这一制度以来，瑞安市检察院已
对 92 名外来犯罪嫌疑人作出不予批捕决
定，没有出现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实刑的案
件，也没有出现妨碍诉讼程序正常进行的
情形。

创新四：
塘下镇聘请农村职务犯罪预防员
———建立涉农职务犯罪预防网络

在瑞安市塘下镇 85 个村子里，活跃
着一群特殊的人：他们不领村里工资，
是村委会“编外人员”，但他们却手握
“大权”———对重大项目的建设有知情
权，列席村决策会议；监督村委会的财
务支出，对不合理开支行使否决权，可
以要求村“两委”对重大经济问题作出
解释，并公布结果；发现村干部涉嫌职
务犯罪线索后，及时向检察机关报告，
并配合检察机关依法办案。

他们，正是由瑞安市检察院和塘下
镇镇委聘请的农村职务犯罪预防员。

据了解，2002 年至 2006 年瑞安市塘
下镇因农村职务犯罪被立案侦查的有 6
人。自 2007 年推行预防员制度以来，
该数字为零。塘下检察室主任汤建荣
说，许多村干部并不是故意违法，很
多时候是不懂法才犯罪的。预防员的
作用恰如其名，起到“预防针”的作
用，时时提醒，事事留心，避免了许
多问题的发生。

创新五：
涉检信访风险评估机制
———化解信访矛盾 促进和谐稳定

村民蔡某和陈某结队敲锣反映前任
村委有经济问题，由于根据当地风俗，
敲锣的方式代表死人，遂和现任村书记
孙某发生纠纷，并被打伤。法院判决孙
某免除刑事处罚。判决后，公诉科觉得
不妥，控申部门也接到村民投诉。考虑
到此案有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瑞安检
察院启动涉检信访风险评估机制，认为
此案存在重大风险，决定立即抗诉。2008
年 11 月，孙某被法院改判有期徒刑 1 年
缓期 1年 6个月执行。被举报的前任村书
记也因非法转让土地使用权罪被判刑。

2008 年，为了防范办案中的各种风
险，及时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瑞安检察
院推出涉检信访风险评估机制，承办部
门办理可能有上访征兆的案件，必须进
行风险评估，并实行分级管理，及早化
解和有效处置涉检信访问题，维护社会
和谐稳定。2008 年该院控申接待室被高
检院评为“全国文明接待室”。

飞云江畔，群山起伏。

位于浙江南部的瑞安市，是一座具有1700多年历史

的江南古城，同时也是全国农村综合经济实力百强县（市）

之一。在这片创造传奇和财富的土地上，瑞安检察人踏实、

探索、创新，洒下智慧的汗水、播下法律的种子，挥利剑、除

腐恶，守护着这片“天瑞地安”的家园。

今年2月，瑞安市人民检察院被最高人民检察院授予

集体一等功的荣誉。近日，瑞安市委专门予以表彰，号召瑞

安各地各部门向市检察院学习，“以争先创优的目标定位，

以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以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开拓进

取，扎实工作，为加快建设现代化大城市、构建社会主义和

谐社会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通讯员 瑞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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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被最高人民检察院荣记集体
一等功

2008年被评为省级先进检察院

2007年被最高人民检察院授予“全国

先进基层检察院”称号

2007年被省委政法委授予“践行社会

主义法治理念先进集体”称号

2006年以来被荣记集体二等功5个，

三等功3个

检察官上街进行法制宣传

未检科在讨论案件

一个普通的基层检察院缘何屡出新招，成了工作创新的“富

矿”？记者几经采访，揭开“天瑞地安”背后的法律密码。原来，这离不

开瑞安检察院规范高效的管理体系和灵活激励的人才培养体系。


